
名  稱： 
內政部都市地區地價指數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民國 100 年 01 月 14 日 修正) 

 

第    1    條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落實都市地區地價指數之查編作業，特設都

市地區地價指數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    2    條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審議地價指數之地價查估及統計數據資料。 

（二）審議地價動態分析。 

（三）其他有關事項。 

第    3    條 本小組置委員十三人，由本部聘（派）下列人員兼任之： 

（一）學者專家三人。 

（二）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一人。 

（三）行政院主計處代表一人。 

（四）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合計劃處代表一人。 

（五）臺北市政府地政處代表一人。 

（六）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代表一人。 

（七）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代表一人。 

（八）本部統計處代表一人。 

（九）本部營建署代表一人。 

（十）本部地政司司長及副司長各一人。 

第    4    條 本小組以本部地政司司長為召集人，於開會時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不

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第    5    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請查價機關或協辦機關派員列席說明當期查價情形及當

地之地價動態。 

第    6    條 本小組幕僚作業由本部地政司辦理。 

第    7    條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機關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審查

費或出席費。 

第    8    條 本小組所需經費，在內政部地政司有關預算項下支應。 

 

http://www.land.moi.gov.tw/law/chhtml/mainframe.asp?LCID=117&lawname=%A4%BA%ACF%B3%A1%B3%A3%A5%AB%A6a%B0%CF%A6a%BB%F9%AB%FC%BC%C6%BCf%C4%B3%A4p%B2%D5%B3%5d%B8m%ADn%C2I&lcmod=%A4%A4%B5%D8%A5%C1%B0%EA100%A6%7E1%A4%EB14%A4%E9%A4%BA%ACF%B3%A1%A5x%A4%BA%A6a%A6r%B2%25

